
中高职衔接机电一体化专业学生实习保险制度

我校根椐国家有关部委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安全和权益保障问题

的制度，在国家制度层面设计时，坚持让保险和经纪公司承担社会责

任，学生实习责任保险产品不得以营利为目标；要开发出保障范围广、

保费低的产品，同时强化人员素质、健全服务网络，严格履行合约，

提高理赔效率和服务水平；有结余就返回给职校，为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提供支持。

我校从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高度，重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安全

和权益保障问题；从建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高度，完善职业学

校学生实习安全和风险管理制度；从健全职业学校学生实习法律法规

的高度，推行职业学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保障制度，使学生得到更好

的安全保障和保险服务，做到学校满意、企业满意、学生满意、社会

满意。

一、保险方案

目前选择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保险方案是在英硕（北京）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的协调下，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组织开发的保险方案。本方案采取联合共

保的方式，具有保障范围广、保险费率低、服务标准统一等特点。按

照“同命同价”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当地投保、当地和异地均

可赔付的制度，所使用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条款已

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二、风险管理机制

（一）救助基金

我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制度运行采取“保险+基金”的模式。由

英硕保险经纪公司建立“中等职业学校风险管理基金”，并委托“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进行管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剂使用，专款专

用于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风险管理工作。

（二）风险管理课程开发

为帮助中等职业学校了解风险管理和安全应急知识，提高中等职

业学校的风险管理能力，职教司将组织相关专家针对招生就业规模较

大的专业类别，编写具有行业工作特点的案例培训教程，对各职业学

校的负责人及教师进行培训，以预防职业学校在实习教学各个环节事

故的发生，维护实习学生的切身利益。

三、组织实施

各地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是推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

工作的牵头部门。各地职业教育管理部门要把建立和完善中等职业学

校学生实习风险管理机制与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

的人才培养模式，与深化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促进

中等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整体推进态势，真正做

到中等职业学校参加实习的学生人人参保、应保尽保；要认真做好宣

传、检查、培训、引导等相关工作，协调好学校、经纪公司和保险机

构的关系，提高工作效率，为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中等职业学校风

险管理制度创造条件；要积极协调各方面力量，逐步建立“中等职业



学校学生实习风险管理委员会”，更好地服务于各职业学校的风险管

理工作，提高中等职业学校风险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人人参保、应保尽保。建立风险管理组织机构，健全风险管理机

制，形成实习前有专门培训、实习中有过程管理、出险后及时赔付的

全流程风险管理服务体系。特别是要强化安全教育，形成教育、预防、

管理一体化的实习风险控制机制，防患于未然。安全重于泰山。保证

实习期间职业学校学生的人身安全事关广大学生的家庭幸福，事关社

会的和谐与稳定。做好实习责任保险工作，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协同

工作。相信这项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将进一步促进各有关方

面不断提高顶岗实习工作的管理能力和水平，为中等职业学校深化改

革、提高质量提供新的有力支撑。

我校制定具体实施方案，与相关保险经纪机构和保险机构加强沟

通协调，落实好承保及后续服务等工作，使此项工作得以有效落实。

有效化解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实习责任风险，解决因人身伤害引发的纠

纷，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